
扬州市公安局江都分局数字化交管建设新区中队改造工程工程编制说明

一、编标依据

1、建设单位提供的设计图纸。
2、计价规范：201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2013），《江苏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项目指引》，《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
3、费用定额：《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及苏建价[2016]154号《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调整的通知》。
4、人材机价格：

 （1）人工单价：参照2025年9月-苏建函价（2025）273号文件；

     （2）施工机械台班：按照江苏省2014年机械台班（苏建函2015年5号文）执行；

  （3）按照《扬州市工程造价管理》（2025年11月）指导价，指导价缺项的，执行市场价。

二、编制说明：

1、本工程取费类别：

  （1）装饰工程：按照单独装饰工程类别取费
措施项目费：              

装饰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按计取了基本费1.7%、增加费0.4%，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0.22%，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0.05%，临时设施费0.8%，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0.03%,智慧工地费用0.06%,其他项目未计取。
（2）安装工程：水电安装工程、门卫室安装工程按照三类工程类别取费，弱电工程按照二类工程类别取费
措施项目费：

安装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按计取了基本费1.5%、增加费0.3%，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0.21%，冬雨季施工增加费0.075%，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0.025%，临时设施费：1.1%，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0.03%,智慧工地费用0.06%,其他项目未计取。
(3)拆除工程：按照土建修缮工程类别取费

措施项目费：

拆除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按计取了基本费1.5%、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0.21%，夜间施工0.05%，冬雨季施工增加费0.125%，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0.025%，临时设施费1.6%，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0.05%,智慧工地费用0.075%,其他项目未计取
3、规费：按（2014费用定额营改增后调整内容）规定计取；

4、税率：按一般计税法计算，税金按9%计取；

三、其他说明
    1、吊顶内配管考虑安装支架，沿墙面、地面配管考虑开槽修补；
2、照明总配电箱电源进线配管埋地深度按0.8m考虑计算；
3、给排水管道穿屋面、楼板和墙壁按照开洞、安装套管考虑计算；
4、给水、热水管道沿墙支管考虑开槽修补，墙内暗敷管道未考虑保温；
5、弱电工程按预留桥架、配管考虑计算；
6、电视机、监控、门禁设备不包含在本预算范围内；

7、装饰工程专业工程暂估价:新建门卫室含伸缩门、门库按75000元计取；
8、暂列金额按分部分项费用的5%计取。


